学生报名资格审核合格承诺书

本批次认定接受报名XXXX人，XX职业（工种）X级XX人。经审核，本批次报名考生均为我院应届毕业的在籍学生，且所学专业与申报的职业（工种）相符。如有不实，按照“谁评价、谁发证、谁负责”的原则，承担相应责任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学院负责人：
经办人：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日  期：2025年XX月XX日
